
昌吉回族自治州消防救援局2026年度

“双随机　一公开”监督抽查计划
为深入贯彻落实《关于深化消防执法改革的意见》的精神，全面推行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消防监督抽查工作，保障执法公开、公平、公正，提高事中事后监管的效率和执行力，根据《新疆消防监督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抽查工作细则》要求，结合辖区实际，制定2026年度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监督抽查计划。

一、指导思想与目的

　　“双随机”抽查机制，是深化行政体制改革、加快政府职能转变、推进简政放权、放管结合、优化服务的决策部署的重要举措，要充分认识这项工作的重要性和必要性，充分发挥监管职能，促进市场主体自觉守法，营造公平竞争环境。

　　二、随机抽查对象及抽查比例
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消防监督抽查适用于对单位履行法定消防安全职责情况的监督抽查、消防安全专项检查，不适用于消防安全违法行为的举报投诉的核查、公众聚集场所投入使用、营业前的消防安全检查以及上级督办核查等其他消防监督检查。

抽查对象：消防安全重点单位和非消防安全重点单位。

抽查比例：各级消防救援机构对本级列管的消防安全重点单位一年内（自然年）至少监督一次（不含监督复查，下同），对属于人员密集场所的消防安全重点单位一年内至少监督检查两次。抽查非消防安全重点单位的数量不应少于消防安全重点单位数的30%，且年内抽查的非消防安全重点单位不宜重复。

　　三、随机抽查时间
每月27日前生成下月监督抽查任务。根据具体情况，增加专项检查和跨区检查。
四、“双随机”检查流程

　　（一）抽取对象和执法人员
　　以消防监督检查对象名录库和消防监督检查人员名录库为基础，随机抽取执法人员和执法对象。

　　（二）抽取结果公示
　　每月10日前在网上公示抽查上月抽查结果和本月抽查任务。
　　（三）执法检查
　　由抽取的执法检查人员对被检查对象开展执法检查。检查过程全程使用执法记录仪进行记录。发现问题应立即指出，并依法依规进行处理。

　　（四）档案管理
　　年度抽查计划、公示情况以及检查记录、查处记录等应及时整理归档。后续有关整改、复查等材料应一并归入档案，统一管理。

　　五、随机抽查的结果运用
　　（一）对抽查发现的违法违规行为，依法依规严格惩处，接受社会监督，形成有效震慑，增强市场主体守法的自觉性。

　　（二）通过昌吉回族自治州人民政府网站（http://cj.gov.cn）及时向社会公布抽查结果。
　　（三）对检查中发现的不属于本部门职责范围的违法违规行为，要将线索移送相应监管部门依法处理。

　　六、建立“双随机”抽查机制
　　消防救援机构开展监督检查，除有投诉或举报外，从检查对象名录库中随机抽取检查对象，从执法检查人员名录库中随机选取两名执法检查人员。对消防监督检查对象名录库、执法检查人员名录库及“双随机”抽查事项实行动态管理，及时录入、更新相关信息，确保监管对象齐全、监管人员合格、监管事项合法。

　　七、保障措施
　　（一）严格落实责任。进一步增强责任意识，大力推广“双随机”抽查，公平、有效、透明地进行事中事后监管，切实履行法定监管职责。

（二）强化工作纪律。各执法人员在检查过程中要遵循行政执法有关要求，做到文明执法、廉洁执法、教育为主。执法过程要做好全过程记录。行政处罚时要避免滥用自由裁量权和程序不合法等问题，做到合理合法。


